
关于推荐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
人选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浙语委办（【2011】27号）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教育部语信司下发的《关于建设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采集专家信息的通知》，切实做好采集相关专家信息的工作，请各学院按照文件要求，推荐附和条件的人选，认真填写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专家信息表（附件1），于12月17日前以电子稿形式发至校语委办（教师教育管理处）。经校语委汇总审核后，统一上报省语委办。联系人：陈守兰，电话：28861629，邮箱mary200784@163.com.
附：一、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推荐工作要求
二、附件1
三、附件2

四、附件3

杭州师范大学语委办
2011.12.8

 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推荐工作要求
一、入选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的基本条件
    （一）学品端正，学风良好。
（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在相关研究领域有一定学术影响。

（三）研究领域与语言文字工作相关。
（四）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担任研究生导师，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二、推荐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审核工作，根据学术水平，严格把关。应重点推荐千人计划支持者、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及地方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等。要注重本地科研机构及学术团体相关专家信息的采集。　

（二）语言文字事业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除推荐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外国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外，还要注意推荐中文信息处理、语言经济学等与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专家。
（三）按照《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填报说明》（附件3）的要求，全面核实专家信息资料，特别是要核实、补充专家的移动电话、E-mail邮件地址等信息，以便必要时及时与专家取得联系（凡基本信息不完整的将不被收录入库）。专家信息汇总完毕后，我司将把专家个人信息反馈给专家本人，进行审核确认。

（四）本次专家信息的采集要在专家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入选的专家将参与国家语委科研项目评审、科研成果鉴定、决策咨询等重要工作，为保证专家的个人信息安全，请各地各单位对填报的信息严格保密。
附件1

    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专家信息表

	专家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所在单位名称
	

	所在部门
	
	职称
	
	行政职务
	

	担任导师
	
	最后学位
	

	外语语种
	
	外语熟练程度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学术研究方向
	
	学术兼职
	

	个人简历：


	代表成果：

	备注：


附件2

 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库填报说明

1、出生年月：统一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填写表格式如“1970-01-01”。

2、职称：统一按照《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名称一览表》（附件3）中的标准称谓填写汉字。

3、担任导师：填写“博导”或“硕导”。

4、外语熟练程度：填写“精通”、“熟练”或“一般”。

5、学术研究方向：填写应言简意赅，字数控制在50字以内。
6、家庭和办公电话按照“区号-电话”格式填写。

7、数据库中所有栏目都应填写完整，无相应信息的填“无”，否则视为不合格数据。

8、请各位专家提供证件照片一张（电子版），照片名称以专家的姓名（汉字）命名。

9、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3

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名称一览表（填表参考用）
	序号
	系列
	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备注

	
	
	高级
	中级
	初级
	

	
	
	
	
	助理级
	员级
	

	Ol
	高等学校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O2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高级讲师
	讲师
	助理讲师
	     教员
	　

	O3
	中学教师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04
	小学(幼儿园)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小学三级教师
	　

	
	
	
	幼儿园高级教师
	幼儿园一级教师
	幼儿园二级教师
	幼儿园三级教师
	　

	05
	实验技术人员
	高级实验师
	实验师
	助理实验师
	实验员
	　

	06
	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研究实习员
	　
	　

	07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研究实习员
	　
	　

	08
	工程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
	部分专业
中级以考
代评，部分
专业高级
考评结合

	09
	经济专业人员
	高级经济师
	经济师
	助理经济师
	经济员
	中级以考
代评，高级
考评结合

	10
	会计专业人员
	高级会计师
	会计师
	助理会计师
	会计员
	中级以考
代评，高级
考评结合

	11
	统计专业人员
	高级统计师
	统计师
	助理统计师
	统计员
	　

	12
	农业技术人员
	高级农艺师
	农艺师
	助理农艺师
	农业技术员
	　

	
	
	高级兽医师
	兽医师
	助理兽医师
	兽医技术员
	　

	
	
	高级畜牧师
	畜牧师
	助理畜牧师
	畜牧技术员
	　

	13
	卫生技术人员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主管医师
	医师
	医士
	初、中级须
考，高级考
评结合

	
	
	主任药师
	副主任药师
	主管药师
	药师
	药士
	

	
	
	主任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主管护师
	护师
	护士
	

	
	
	主任技师
	副主任技师
	主管技师
	技师
	技士
	

	14
	翻译
	译审
	副译审
	翻译
	助理翻译
	　
	中级以考
代评，高级
考评结合

	15
	出版专业人员
	编审
	副编审
	编辑
	助理编辑
	　
	中级以考
代评，高级
考评结合

	
	
	
	
	技术编辑
	助理技术编辑
	技术设计员
	

	
	
	
	
	一级校对
	二级校对
	三级校对
	

	16
	律师
	一级律师
	二级律师
	三级律师
	四级律师
	律师助理
	　

	17
	图书资料专业人员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馆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18
	档案专业人员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馆员
	助理馆员
	管理员
	　

	19
	政工专业人员
	高级政工师    
	政工师
	助理政工师
	政工员
	考评结合

	20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人员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
	以考代评



